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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案来说，运用法治思维准确
找到抗诉理由，通过精准监督启动案
件再审程序，是纠纷得以解决的前提。

司法实践中，很多人将诉讼标的
物混同于诉讼标的，其实诉讼标的与
诉讼标的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本案
中，当事人前后两次诉讼的标的物确
实是相同的，都是争议房屋，但诉讼标
的并不相同，前诉的诉讼标的是返还
原物请求权，后诉是共有物分割请求
权，生效裁定以前后两次诉讼的诉讼
标的相同为由认定该案为重复起诉，
进而驳回了当事人的起诉，属于适用
法律错误。本案中，亲姐妹两家因房屋

权属问题积怨多年，纠纷不断，法院最
终裁定驳回起诉，使得双方矛盾无法
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检察官找准抗点
依法抗诉，不仅有效保障了当事人的
诉权，将纠纷重新纳入司法环节，避免
了矛盾进一步激化，而且促使双方当
事人有机会再次面对面解决问题，为
达成和解提供了可能。

新时代的民事检察肩负着法律
监督和解决纠纷双重职能。在我国农
村，因宅基地上建房引发的纠纷很常
见 ，这 类 案 件 的 当 事 人 多 为 亲 属 关
系，如能和解，不仅可以解决纠纷，还
能修复亲情，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

角度考虑，肯定是最佳方案。但“冰冻
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类案件当事人
之间的爱恨情仇也不仅限于案件本
身，法理与亲情交织在一起，和解难
度非常大。本案中，检察官在办案中
通过会见双方当事人，在释法说理的
基础上开展和解工作，为抗诉后达成
调 解 奠 定 了 一 定 基 础 ；抗 诉 至 法 院
后，通过发挥法检两院良好的沟通协
调机制，运用“枫桥经验”合力化解矛
盾，最终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
议，既彰显了司法的公正，又修复了
受损的亲情。

（甘肃省检察院王卿）

■检察官说法

既要精准监督 也要修复亲情

□讲述人：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检察院检察官 马利萍
本报记者 匡雪 通讯员 孙开磊/整理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诚信对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
要，如果诚信被无故剥夺，成为人人喊打的“老赖”怎么办？在我承办的一
起监督案件中，当事人李某就莫名遭遇了“被失信”。

“我不应该无缘无故地偿还那笔钱”

2021 年 3 月，李某找到检察院，对他遭遇的一起民事案件申请监督。李
某称，自己并没有办理也没有使用过某银行信用卡，但却被该银行告上法
庭，要求其偿还信用卡透支款。2017 年 6 月，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法院一审
判决李某偿还银行透支款本金、利息及滞纳金共计 5 万余元。李某不服，向
枣庄市中级法院申请再审，但结果并没有任何改变。

“我不应该无缘无故地偿还那笔钱！”接到法院判决后，李某感到很冤，
并没有向银行偿还钱款。但随之而来的是，李某的工资账户被查封，人也被
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乘坐飞机和高铁、购买房产、贷款等都受到了
影响。

银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2020 年 2 月，李某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经初步查证，认为证据不
足、达不到立案标准而未予立案。2021 年 3 月，李某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找到
检察院申请监督。

作为本案的承办检察官，我首先通过调阅一审、再审的审判卷宗并结合
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对案件进行了初步审查。我经审查发现，银行向法院提
交的证据 《信用卡申请表》 中有李某的签名，但李某对该签名不予认可，称
并非其笔迹。另外，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举证规则及 《商业银行信
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 等规定，银行作为原告应举证证明其在发放信用卡
过程中履行了身份核实、激活认证等法定的审核义务，确保信用卡为申请人
本人所领取并使用，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银行提交的证据并
不足以证明上述事项，不能认定该信用卡为李某领取并使用，因此，法院不
应支持银行的诉讼请求判决李某偿还透支款等款项。根据现有的证据和事
实，该案基本上达到了抗诉条件，但若想确保帮助李某找回丢失的诚信，该
案仍需进一步调查核实。

依法抗诉启动再审程序

我和办案组的同事们多次辗转区支行、市分行查找、调取原始的 《信用
卡申请表》 等证据材料，协助申请人寻找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帮助鉴定机构
搜寻检材鉴定字迹，到公安机关等部门调查取证。鉴定意见显示 《信用卡申
请表》 上李某的签名并非李某本人所签，调查核实结果证实该申请表上预留
的申请人电话号码也并非李某所使用。随后，我们又多次到联通公司查询电
话号码的实际使用人。但案涉信用卡的申请时间是在 2012 年，因当时系统不
完善且时间较为久远、数据被覆盖等原因，查询工作遇到很大困难。之后，
我们又辗转多个办公地点找寻多名经办人、到档案室多次查找相关记录，最
终查询到该预留号码为相某所使用。

经过再次审查相关材料，我们认为，相某与 《信用卡申请表》 上的备用
联系人王某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因此我们又调取了相某、王某的身份信息，
最终确认相某和王某系夫妻关系。通过向银行查证，我们发现案涉信用卡的
预留电话实际使用人确为相某，同时结合其他证据材料，可以锁定案涉信用
卡的激活人和使用人即为相某或其丈夫王某，而非李某。

2021 年 10 月 26 日，我们召开公开听证会，将调查取得的证据材料向双
方当事人及听证员进行出示，双方对证据进行了质证。银行一方对相关证据
提出了质证意见。会后，我们再次针对银行提出意见的证据进行了进一步核
实。最终，各方对检察机关调查核实的证据材料均无异议。最终，通过对该
案证据材料进行细致梳理、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并结合民法典、民诉法等相
关法律规定，我们有理有据地提出了明确的提请抗诉理由。

此案经我院提请枣庄市检察院抗诉后，今年 2 月，枣庄市检察院采纳我
院抗诉意见、向枣庄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枣庄市中级法院裁定由该市薛城
区法院再审。6 月 27 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若改判，下一步法院将通过执
行回转将李某被执行扣划的钱款返还李某并恢复其征信、解除其执行措施。
与此同时，针对该案暴露出的银行管理漏洞，我院向银行发出检察建议，督
促其履行好信用卡发放审核义务等相关职责，避免冒用行为的再次发生。银
行采纳了检察建议，并及时进行了整改，完善了监管制度，堵塞了管理漏
洞。

该案的办理是检察机关能动履职的一个缩影。今后我们仍将一如既往地
秉持依法能动履职的理念，履行好民事检察监督职能，在保障法律统一正确
实施的同时，维护好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找回被无故剥夺的诚信

□本报记者 南茂林

“官司打了这么多年，现在我的烦
心事终于解决了，日子也过得舒心多
了……”近日，甘肃省检察院检察官王
卿在对一起物权纠纷抗诉案进行电话
回访时，当事人刘建军说道。

提到刘建军的烦心事，还要从 2004
年说起。

合伙盖房埋隐患
三间房归属起纠纷

刘建军的妻子韩晓丽有个姐姐，名
叫韩晓美。姐妹俩都生活在甘肃省庆
阳市的同一个小镇里，各自成家后，两
家关系一直很融洽。2004 年，韩晓丽一
家感觉手头宽裕了点儿，想改善一下自
家的住房条件，刘建军便以 2.1 万元的
价格从同村的亲戚手中通过转让宅基
地的方式获得了位于庆阳市西峰区某
镇的 176.4 平方米土地。刘建军在《土
地转让协议》上签了字，韩晓美的丈夫
王立强在监证人处签了字，当地村民委
员会也在协议上加盖了公章。

2004 年 6 月 7 日，刘建军开始在上
述宅基地上建房。施工期间，王立强出
资购买过建筑材料，也参与做建筑杂
务。三层十二间楼房建成后，妹妹韩晓
丽一家占有东侧上下三层共 9 间；姐姐
韩晓美一家一直住在西侧上下三层共 3
间房屋里。当时，韩晓丽觉得姐姐一家
经济条件不好，建房时也出过钱出过
力，所以西侧那 3 间房就一直让姐姐一
家住着。

房子建好后，姐妹两家分别取得了
当地行政机关颁发的村镇建设许可证，
这让一直住在西侧 3 间房的姐姐一家
更 加 确 信 这 3 间 房 就 是 属 于 自 家 的 。
因始终未对西侧 3 间房的归属作出明
确约定，姐妹两家后来对此发生了争
议。刘建军对双方建房费用进行了结
算，并将结算清单交给王立强。结算清
单载明：西侧上下三层 3 间房的建房费
用合计 41073.5 元，王立强出资并购买
材料支出 28721 元。但结算清单还是
无法解决房屋归属问题。之后，韩晓
丽、韩晓美的胞兄等人多次组织召开家
庭会议进行调解，可问题始终没有解
决，姐妹两家自此互不往来。

五次诉讼未能息诉
当事人申请检察监督

2013 年 ，刘 建 军 将 王 立 强 诉 至 法
院，要求王立强返还西侧 3 间房，并拆
除其临时搭建的简易房。庆阳市西峰
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刘建军、王立强争
议楼房系双方共同出资修建，刘建军的
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判决驳回其诉
讼请求。刘建军不服，上诉至庆阳市中
级法院。2014 年 11 月 12 日，庆阳市中
级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2016 年 10 月 10 日，刘建军、韩晓丽
将王立强再次起诉至西峰区法院，请求
分 割 上 述 3 间 房 ，并 判 令 王 立 强 支 付
2005 年以来的房屋占用费及维修费合
计 8 万元，同时请求判令王立强拆除其
搭建的简易房，疏通水路，避免房屋地
基继续遭受侵害。法院审理认为，姐妹
两家建房时约定不明，导致房屋建成后
因房屋归属问题发生争议，根据双方提
交的证据，当初建房时刘建军负责办理
转让土地、联系工队施工等事宜，王立
强亦参与了建房工作。房屋建成后，双
方对建房成本进行了结算，3 间房的建
房费用合计 41073.5 元，王立强付现金
及购买材料已支付 28721 元，房屋建成
后刘建军缴纳税金 4500 元，房屋的总
造价含土地转让金合计 66573.5 元。王

立强出资 28721 元，剩余部分均为刘建
军出资。因当时两家都持有建房许可
证，故该套房屋属于双方共有财产，两
家未约定共有方式且不具有家庭关系，
应视为按份共有，两家投资建房时对共
有份额未作约定，应按出资比例确定。
于是，法院判决刘建军、韩晓丽参照市
场价格给付王立强 3 间房分割款 13 万
余元，款项付清后，双方争议的 3 间房
归刘建军、韩晓丽。

2019 年 6 月 6 日，王立强不服西峰
区法院判决，向庆阳市中级法院提起上
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刘建军、韩
晓丽的诉讼请求。庆阳市中级法院审
理认为，案涉房屋产权或者土地使用权
并未确权或办理在刘建军、韩晓丽名
下，在双方民事权利平等且房屋建成后
就已经分割使用十多年的情况下，刘建
军、韩晓丽请求分割案涉房屋证据不
足。2013 年，刘建军起诉王立强要求返
还 3 间房并拆除其临时搭建的简易房，
被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现刘建军、
韩晓丽起诉要求分割该 3 间房，实质仍
是要求退出或者返还房屋，与前次诉讼
目的完全相同，且诉讼标的同一，仍是
原争议房屋，只是前次诉讼原告为刘建
军、本次诉讼原告为刘建军及其妻韩晓
丽，故本次诉讼属重复诉讼。鉴于此，
庆阳市中级法院作出裁定，撤销一审判
决，驳回刘建军、韩晓丽的起诉。

刘建军、韩晓丽认为，他们的两次
起诉一次是要求返还被占用的房屋，一
次是要求分割案涉房屋，并不是重复起
诉，于是向庆阳市中级法院申请再审。
2019 年 12 月 13 日，庆阳市中级法院裁
定驳回再审申请。

2020 年 3 月 16 日，刘建军向庆阳市
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官行使调查核实权
适用法律错误被发现

受理此案后，庆阳市检察院经审查
认为，庆阳市中级法院适用法律确有错
误，判处不当，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提请
甘肃省检察院抗诉。甘肃省检察院办
案检察官认真调阅了法院审判卷宗，并
会见了双方当事人。

“房子就是我们出资建的，房子建好
后，姐姐一家一直住在西侧的 3间屋里，
住的时间长了，他们提出想买下那 3 间
房。我们也算了一下成本价，扣除了王
立强的出资后做了结算清单，可王立强
只同意出 5000元，我们就没卖给他。因
为是亲戚，他们的经济条件也不好，我们
才一直让他们住着。”刘建军向办案检察
官讲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通过调查核实，办案检察官认为，
依据法律规定，法院应当对已受理的重
复起诉案件裁定驳回起诉，但案件构成
重复起诉必须同时符合三个条件，即后
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
同、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
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而本案的
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都不同于之前的
诉讼，并不构成重复起诉。虽然两次诉
讼的标的物都是争议的 3 间房屋，但前
诉是返还原物之诉，后诉是共有物分割
之诉，两起诉讼的标的物同一并不意味
着诉讼标的相同。前诉的判决虽然驳
回了刘建军要求返还房屋的诉讼请求，
但并未对王立强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合

法性予以确认。既然判决认定刘建军
对房屋不具有完整的使用权，那么刘建
军有权继续通过诉讼获得其应有部分
的使用权，刘建军在本案中要求分割房
屋的诉讼请求不仅没有否定前诉裁判
结果，反而是在尊重裁判结果的基础上
提出的新的诉讼请求。所以本案不构
成重复起诉，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不符合
法律规定，也不利于纠纷解决，应对本
案予以监督。

民事和解一波三折
提出抗诉以监督促和解

考虑该案涉及亲属关系，办案检察
官认为，以和解方式结案是对此案最好
的处理方式。随后，检察官通过深入分
析证据，对刘建军进行释法说理，并建
议他与对方和解。最终，刘建军权衡利
弊后，同意与对方和解。

然而，和解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
王立强的女儿王季蓉一见到办案检察
官就开始哭诉：“我们一家人一直在这 3
间房里住着，房子是我们家的，不是我
姨家的！我父亲身体不好，不想让他再
为诉讼费心，这么多年都是我陪着打官
司，太耗精力了。我就想知道，哪个机
关可以把这个事确定下来？”

办案检察官安抚好王季蓉的情绪
后，对她的疑问一一解答，并详细解释
了 检 察 机 关 对 生 效 裁 判 结 果 监 督 的
法定职权。王季蓉了解到检察机关审
查该案的法律依据和程序后，情绪渐渐
缓和下来。可当检察官提出希望能组
织双方和解时，王季蓉说：“家里的亲戚
都给我们调解过，但一直都没有结果，
这事根本没有调解成功的可能……”交
谈中，办案检察官还了解到，姐妹两家
为房子的事情多次诉讼，现在姐姐已经
去世，两家关系仍未缓和。

2021 年 9 月 2 日，经慎重考虑，甘肃
省检察院决定就该案向甘肃省高级法
院提出抗诉，希望以监督促和解，尽最
大努力化解矛盾、挽回亲情。

同年 11 月 11 日，甘肃省高级法院
裁定提审此案。随后，办案检察官与承
办法官就该案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
深入沟通，并就共同开展矛盾化解工作
达成共识。

今 年 3 月 21 日 ，因 受 疫 情 防 控 影
响，该案以视频方式开庭审理。在检法
两院的共同努力下，双方当事人自愿达
成调解协议，刘建军同意西侧 3 间房由
姐姐一家人继续使用；王立强偿付刘建
军、韩晓丽 5 万元。至此，困扰姐妹两
家近 10 年的烦心事终于尘埃落定，两
家关系得以缓和，该案也画上了圆满的
句号。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姐妹合伙盖房，因事先未对房屋权属作出明确约定，为日后的纠纷埋下隐患。案件历经多次诉讼
未能息诉，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检察机关以监督促和解，取得了案结事了人和的办案效果。

三间房之争


